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深圳市盐田区人民政府办公室文件 
 

深盐府办„2016‟15 号 

 

 

 

深圳市盐田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      
盐田区促进全域旅游发展若干 

措施（试行）的通知 
 

各街道办事处，区政府直属、驻盐各单位： 

《盐田区促进全域旅游发展若干措施（试行）》已经区政府同

意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组织实施。 

 

 

深圳市盐田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6 年 12 月 19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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盐田区促进全域旅游发展若干措施（试行） 

 

为落实国家、省、市促进旅游业改革和发展的有关政策，促

进盐田区全域旅游发展，增强旅游对经济社会和城市发展的拉动

作用，结合盐田区实际，制定本措施。 

一、总则 

（一）本措施所需资金来源于盐田区产业发展资金，按照《盐

田区产业发展资金管理暂行规定》管理和执行。 

（二）本措施坚持公平与效益相结合、权利与责任相结合原

则，充分发挥资金使用的经济和社会效益。 

二、推动“旅游+”产业融合发展 

（三）鼓励发展“旅游+商贸”。支持景点、景区、宾馆酒店

企业与工业、商贸、餐饮企业合作开展营销活动，提升旅游和消

费体验，带动消费增长。对方案事先向区旅游主管部门备案，联

合营销 3 家以上企业（其中至少有 2 家为盐田区规模以上企业）

的活动，给予每家企业 5 万元一次性资助，单个企业年度享受该

类资助不超过 2次。 

（四）鼓励发展“旅游+文化”。支持企业开发建设体现地方

历史、文化、民俗、传统工艺、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展馆、园区、

景点项目。对建成并正常运营 1 年以上的，经区政府旅游文化主

管部门认定，给予项目实际投资额 20%的一次性资助。其中，对建

筑面积在 1千-3 千平方米的项目，给予最高 30 万元资助；对建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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面积在 3 千-5 千平方米的项目，给予最高 50 万元资助；对建筑面

积在 5 千-1 万平方米的项目，给予最高 100 万元资助；对建筑面

积在 1万平方米以上的项目，给予最高 300 万元资助。 

（五）鼓励发展“旅游+会展和赛事”。支持宾馆饭店在每年

11 月至次年 4 月份（含 11 月和 4月份）承接高端专业展会、论坛、

会议和赛事活动的住宿接待环节。一次接待 100 人以上的，按 100

元/天/人的标准给予宾馆饭店资助。单个企业年度内可享受资助

不超过 100 万元。已接受区政府专项资助的活动不适用本条款。 

（六）鼓励发展“旅游+特色产业”。支持具备条件的黄金珠

宝制造、港口物流、科技服务等行业的企业结合自身业务优势，

开展以参观、游览、体验、科普为主要内容的产业旅游项目。项

目建设方案向区旅游主管部门报备获认可，项目建成后通过区旅

游部门组织的评审，按项目建筑面积每平方米 200 元给予一次性

资助，最高不超过 50 万元。项目对公众开放运营一年后，上一年

度接待量达到 1万人次以上 3万人次以内的，给予 20 万元的运营

奖励，上一年度接待量达到 3万人次以上的，给予 50 万元的运营

奖励，连续奖励不超过 3 年。 

（七）鼓励发展“旅游+特色民宿”。支持企业发展特色民宿，

对民宿进行整体设计、修缮和改造，保持原有乡村风貌和民居特

色，为游客提供高品质的住宿、休闲场所。项目建成并通过公安、

消防等相关验收，投入运营 1 年以上的，按每床位 2 千元标准给

予一次性补贴。 

（八）鼓励发展“旅游+互联网”。鼓励景区建设互联网基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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设施，为游客提供全覆盖的免费无线网络服务。按年投入费用的

50%给予景区企业资助。单个企业年度享受资助不超过 50 万元，

连续资助不超过 3 年。企业须为盐田区规模以上企业。 

三、推进智慧旅游建设 

（九）鼓励景区建设客流量实时统计发布和客流疏导信息系

统。景区在入口和游客集中区域设置人流监控、客流导引电子设

施，实现在园客流量实时数据互联网发布，系统投入运行半年以

上的，给予每个景区一次性资助 20 万元。若景区以进出闸口分隔

为多个独立园区，每个独立园区占地 10 公顷以上，且各独立园区

均达到以上要求，视同为多个景区给予资助。 

（十）支持智慧旅游建设。旅游企业结合自身资源特点，利

用互联网、物联网、云计算、大数据等信息技术，开发线上线下

相融合的旅游服务、信息化旅游导览、电子化导向标识、数字虚

拟景区、旅游网络游戏等智慧旅游服务，提升旅游体验和旅游服

务水平的，给予项目投资额 50%的资助。单个企业年度可享受资助

不超过 50 万元。企业须为盐田区规模以上企业。 

四、促进旅游优质品牌建设 

（十一）对新评为国家级、省级旅游度假区的，分别给予一

次性奖励 100 万元、50 万元。已享受过上述奖励的，再次升级只

给予差额奖励。 

（十二）对新评为国家 5A、4A、3A 景区的，分别给予一次性

奖励 100 万元、50 万元、30 万元。已享受过上述奖励的，再次升

级只给予差额奖励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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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十三）对新评为五星级、四星级旅游饭店的，分别给予一

次性奖励 50 万元、30 万元。已享受过上述奖励的，再次升级只给

予差额奖励。 

（十四）对新评为国家“百强旅行社”，总部设在盐田区的，

给予一次性奖励 50 万元。 

（十五）对新获得国家旅游局颁布的各项旅游景区景点、旅

游基地示范标准认定的，每项给予一次性奖励 50 万元；对新获得

国家旅游局颁布的各项旅游管理服务标准认证的，每项给予一次

性奖励 30 万元。 

（十六）对现有景区景点、宾馆酒店等旅游资源升级改造、

环境提升，项目投资额 500 万元以上，投入运营 1 年以上的，经

区政府旅游主管部门认定，给予项目投入资金 10%的资助，单个企

业每年可享受资助不超过 300 万元。 

（十七）对旅游行业做出突出贡献并受到市级及以上政府或

旅游行业主管部门表彰的旅游企业、旅游志愿者，旅游企业按国

家级、省级、市级分别给予一次性奖励 5 万元、3 万元、1万元，

旅游志愿者按国家级、省级、市级分别给予一次性奖励 2 万元、1

万元、5千元。 

五、促进旅游市场开发 

（十八）鼓励开发特色旅游商品。支持企业开发体现盐田区

地理、文化特色，展示盐田区和企业自身形象的纪念品、工艺品

等旅游商品，商品包装或商品本体上须有“深圳盐田”中英文字

样。给予开发旅游商品实际投入资金 50%的资助，单个企业年度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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享受资助不超过 5 万元。 

（十九）鼓励开拓旅游市场。参加区或市旅游主管部门组团

的国内外展会的，给予展位租赁补贴和 1 名人员差旅费补贴，差

旅费标准按公务人员标准执行。自行参加国内外旅游展会，事前

向区旅游主管部门报备获认可的，给予不超过标准场租费 50%的补

贴，最多补贴 2个标准展位或 36 平方米光地。单个企业每项展会

补贴总额不超过5万元,单个企业年度可享受参展补贴总额不超过

10 万。 

（二十）鼓励开发多点多日游旅游线路。旅行社利用盐田区

旅游资源开发包含特色商贸、特色产业游览的多点多日旅游线路，

线路安排包含在盐田区住宿一晚及以上，线路在区旅游主管部门

报备获认可,对按以上线路组织来盐游客年度超过1万人次的旅行

社，给予 20 万元资助。注册地不在盐田区的深圳市规模以上旅行

社法人企业同样适用本条款。 

（二十一）鼓励盐田区旅游企业与盐田区对口帮扶地区的旅

游企业合作开发到盐田区旅游的线路。对线路事先在区旅游主管

部门报备获认可，食宿游环节安排在盐田区的旅行团，按在盐田

区过夜人天数给予盐田区旅游企业 50 元/人/晚的资助，单个企业

年度可享受资助最高不超过 20 万元。 

六、提升旅游支撑保障环境 

（二十二）支持旅游行业协会、行业联盟等行业组织发展，

为旅游企业提供专业化服务。行业组织在年度内自行为盐田区旅

游及相关企业开展 4 场以上营销推广等专题活动，活动方案事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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向区旅游主管部门备案获认可的，给予每场活动 5 万元资助，年

度资助总额不超过 30 万元。 

（二十三）鼓励旅游企业提高安全生产管理水平。对新通过

安全生产标准化一级、二级、三级企业评审的，给予该项目投入

费用 50%的资助，最高资助分别不超过 50 万元、30 万元、10 万元。

对已享受过上述资助的，再次升级只给予差额资助。 

七、附则 

本措施由盐田区经济促进局负责解释。自发布之日起实施,有

效期 3 年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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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开方式：主动公开 

 

深圳市盐田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办文科            2016年12月19日印发 


